附件3

第四届上海市先进社会组织申报表

社会组织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 报 时 间：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填 表 说 明

1.“单位名称”栏要填写规范的社会组织全称。

2.“推荐单位”为市级业务主管单位（行业管理部门）或区民政局。

3.所获奖励须附相关证明复印件或照片。

4.先进事迹材料要突出重点、内容真实、文字简练，字数控制在2000字以内。

5.此表填写后，市级社会组织报市级业务主管单位（行业管理部门）审核，区级社会组织报区民政局（会同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）审核。

6.市级业务主管单位（行业管理部门）、区民政局（会同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）审核后，形成推荐名单，入选推荐名单的社会组织，需递交纸质申报表（A4双面打印），一式四份，报市先进社会组织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市民政局）。

	单位名称
	

	统一信用代码
	
	社会组织

联系人和电话
	

	推荐单位
	
	推荐单位

联系人和电话
	

	法定代表人

姓名
	
	身份证号码
	

	会长或理事长

姓名
	
	身份证号码
	

	秘书长或行政负责人姓名
	
	身份证号码
	

	主

要

先

进

事

迹
	（字数控制在2000字以内。）


	主

要

先

进

事

迹
	

	所

获

主

要

荣

誉
	（按照时间由近及远的顺序填写；如2022年至2023年，曾获某某奖项，请列明所获奖项和颁奖部门）

	本单位

意见
	本单位自愿参加上海市先进社会组织评选，保证所提供材料真实、准确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（盖章）

	推荐单位

意见
	注：区级社会组织为区民政局、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盖章；市级社会组织为市级业务主管单位（行业管理部门）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（盖章）

	上海市先进社会组织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（盖章）

	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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